崇明区人才公寓入住申请表
（单位）
申请入住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单位
	单位名称
	

	
	单位性质
	□政府机关  □事业单位  □国有企业  □外资、民营企业  □其他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注册所在区
	
	注册地址
	

	
	单位所在区
	
	单位地址
	

	
	申请人才公寓数量（单次
不超过10套）
	
	累计申请人才
公寓数量（累计
不超过20套）
	

	本单位承诺，申请表所填信息均属实，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同意接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核查、抽查；如有隐瞒虚报，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申请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请认定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打勾：
符合崇明“2+3+N”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发展导向的重点企业（由区发展改革委认定）
□重点纳税企业（由区经委、区投资促进办认定）
[bookmark: _GoBack]□高新技术、科技小巨人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、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（由区科委认定）
□创新创业团队（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）
□其他重点单位（由区委人才办认定）

认定机构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审核日期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区委人才办意见：

  区委人才办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审批日期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

